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 

认定办法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完善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

机制，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根据《西

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认定办法》

工作要求，会计学院结合学科人才培养特点和实际情况，

制订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认定办法实施细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

育会议精神，坚持“四为”方针，坚持“四个面向”，扎根

中国大地、瞄准世界一流，强化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区域重

大战略的重要支撑作用，坚决破除“五唯”评价方式，坚持

“高质量、多元化”，依据本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特制

定差异化认定标准。 



第二条 成果定义。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指博士生

独立或在导师（导师团队）指导下开展学术活动产出的具

有学术贡献或应用价值的创新性成果。 

第二章 成果要求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在向学院递交学位申请材料前，须

提交两项符合成果认定范围和学术规范的学术创新成果,

其中一项须是在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成果（简称为“1”）,另一项须是符合要求

的综合成果（简称为“X”）。 

第四条 学术论文成果（“1”）。根据学科特色、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学术论文成果要求如下： 

1.须在学校规定的中文B级、学科排名后70%的英文B

级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学术论文。 

2.学术论文成果包含在《求是》、《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理论版公开发表的与本专业相关文章。 

第五条 综合成果（“X”)。结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需求，综合成果包括以下类型： 

学术论文。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在 CSSCI（含扩展

版）、SSCI、SCI、A&HCI、CSCD 检索系统收录期刊上公

开发表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收录期刊范围以论文

见刊当年情况为准。 



学术专著。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以独立或第一作者

（含视为第一作者）正式出版的与本专业相关并具有一定

学术影响力的学术专著。 

研究课题。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作为课题申报书明

确的参与人参与导师、导师团队（导师至少为课题参与人）

的课题研究，并在项目中作出实际贡献。课题须以西南财

经大学为申请单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重点

项目）和国家自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认定不

超过 3 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自科基

金项目（面上项目）认定 1 人。 

会议论文。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本专业认可的

高水平学术会议，以独立或第一作者提交并被接受作会议

报告的会议论文（论文应为本专业相关）。会议以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高水平学术会议清单为准。 

实践成果。参与编写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及行业

标准；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

利；赴学校认可的国际组织实习 3 个月以上的实习报

告；赴 QS、USNews、TIMES 世界前一百名大学联合培

养或访学 6 个月以上、或赴与就读专业一致或对应的世

界前 100 名学科所在院校或世界知名研究机构联合培养

或访学 6 个月以上完成的工作论文，需合作导师提供鉴

定意见。实习报告、工作论文应是与本专业高度相关的



研究成果，反映一定的学术水平。 

智库成果。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以西南财经大学

为署名单位、学生排名前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

定性批示的本专业相关研究报告。 

第六条 高水平成果。博士研究生取得以下成果之一的，

视为达到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要求，向学院递交学位申

请材料时，仅需提交相应学术论文。所有博士研究生均可

适用高水平成果，但“申请-考核”博士生、直博生、“光

华博士创新项目”学生仅使用本条要求。 

1.在学校学术期刊目录中文 A 级及以上或排名前 30%

的英文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本专业相关的

学术论文。 

2.在学校学术期刊目录A+级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已进入

终审或可视为终审阶段（评审结论为稍微修改、minor 

revision）、但尚未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且论文应与本专业

相关。 

第三章 成果认定 

第七条 认定职责。成果认定实行校院两级审核。会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博士生学术创新成果认定审核，

审核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复核。 

第八条 认定程序。学术创新成果由博士研究生提出认

定申请，经导师同意后，提交相关材料至学院： 



1.已发表的学术论文需提交期刊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含

封面、封底、目录及文章全文，外文期刊可只提供复印件）；

网络首发需提供论文纸质版及首发证明；未发表的学术论

文需提交评审结论等终审阶段证明材料，以及论文原文 1

份； 

2.学术专著需提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著作原件、

复印件（含封面、扉页、封底）。 

3.研究课题需提交以下材料：①课题申报书（须明确包

含学生与导师在内）；②博士生提交在课题执行中完成的

不少于 2 万字的研究成果；③由项目负责人作出鉴定和贡

献证明； 

4.会议论文需提交正式邀请函、会议秩序册等会议证

明材料，及会议论文原文 1 份； 

5.实践成果需提交参与编写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成果以

及参与证明；发明专利证明；实习证明以及实习报告；访

学证明以及由合作导师提供鉴定意见的工作论文。实习报

告、工作论文字数不少于 2 万字； 

6.智库成果需提交研究报告以及肯定性批示。 

7.研究课题需提交将该项目已用于学位申请的次数、

已认定学生信息，以及同意将课题用于此次学位申请的说

明，并由所有项目参与人签字确认。除研究课题外，其他

类型成果需提交同意该学生将成果用于学位申请，并同意



放弃将成果再次用于学位申请的说明，并由所有共同参与

人签字确认。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 2 位本学科（方向）同行

专家对学术创新成果进行评审认定。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

文，可申请免于评审；学术专著、研究课题等其他成果均

须进行评审。评审工作实行双向匿名和导师回避制度。学

院召开学院评定分委员会，参考专家评审意见，对成果进

行认定。专家评审意见为“不通过”的，直接不予认定。 

专家评审结果的处理如下： 

1.若两位评审专家评审结果为“通过”，经学院评定分

委员会审核后，视为评审通过； 

2.若两份评审结果中有一份为“通过”，另外一份为“不

通过”，则在评审结果出来后组织第三位本学科（方向）同

行专家对学术创新成果进行评审认定。若第三位专家的意

见是“通过”，经学院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视为评审通

过；若第三位专家的意见是“不通过”，视为评审不通过，

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6 个月后方可再次申请； 

3.若两份评审结果均为“不通过”，视为评审不通过，

取消其本次学位申请资格，6 个月后方可再次申请。 

（三）第九条 成果公示。通过学院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的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在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网站



公示 15 个工作日（涉密成果按照相关规定）。公示内容如

下： 

1．已发表的学术论文：论文原文、作者、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未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拟发表期刊、拟发

表时间、终审阶段证明材料、论文摘要，论文全文纸质版

提交学院备查； 

2．学术专著：专著名称、编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ISBN 编号； 

3．研究课题：明确包含学生与导师在内的课题申报书

部分页面或立项证明、项目负责人作出的贡献鉴定证明、

学生负责的研究成果部分。 

4．会议论文：会议参与证明、论文报告证明材料，以

及报告论文； 

5．实践成果：参与编写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成果以及参

与证明；发明专利证明；实习证明以及实习报告；访学证

明以及由合作导师提供鉴定意见的工作论文。 

6．智库成果：研究报告及肯定性批示。 

第十条 异议处理。对成果认定程序和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诉与复议，

学院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或在公示期内向学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诉与复议。对在成果认定过程中

存在作假、舞弊等行为的，学校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学生、



导师和培养单位进行处理。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学术论文须以西南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博士研究生应为独立或第一作者（含视为第一作者）。

视为第一作者指校内教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或

通讯作者。中文 A+和英文 A 级及以上学术论文作者认定

参照《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成果评价管理

办法》（2021 版），一篇论文只能认定一次，所有合作者

须达成一致。 

学术期刊目录参照《西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目录》

（2018 版）。公开发表是指已经公开正式出版，转载是指

已经转载。中英文期刊官方网站刊出（含网络首发）视为

正式发表。用稿通知、用稿证明、拟转载证明均不属于公

开发表。 

第十二条 认定限项。一项学术创新成果只能申请认定

一次（研究课题除外）。 

第十三条 适用范围。 

1. 2022 级及以后的博士研究生适用本办法，“申请-考

核”博士生、直博生、“光华博士创新项目”学生，须按

学科达到第六条的要求。 

2. 2022 级“申请-考核”博士生、2022 级直博生、2020

年和 2021 年进入“光华博士创新项目”的学生可选用《西



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2013 年 9

月制定，2017 年 7 月第一次修订，2018 年 6 月第二次修订，

2020 年 7 月第三次修订）。 

3. 2022级以前仍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的博士研究生可选

择适用本办法。2022 级以前的“申请-考核”博士生、直博

生、“光华博士创新项目”学生如选择本办法，须按学科

达到第六条的要求。 

4. 申请提前毕业的博士生，须按学科达到第六条的要

求。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负责

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2022 年 3 月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高水平学术会议推荐清单 

 

1.中国会计学会学术（中国财务学）年会 

2.《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主办的学术会议 

3.美国会计（财务）学会年会（AAA/AFA）  

 

 


